附件2

张家口市残疾人特色手工产品登记表
填报机构：                     
	序号
	产品名称
	所属

品类
	是否

非遗
	产品特色简介
	产品材质
	产品

尺寸（cm）
	产品

图片
	作者信息
	产品参考价格（元）
	主要销售

渠道（产品

二维码）
	残联意见

	
	
	
	
	
	
	
	
	
	
	
	

	
	
	
	
	
	
	
	
	
	
	
	

	
	
	
	
	
	
	
	
	
	
	
	

	
	
	
	
	
	
	
	
	
	
	
	

	
	
	
	
	
	
	
	
	
	
	
	

	
	
	
	
	
	
	
	
	
	
	
	

	
	
	
	
	
	
	
	
	
	
	
	

	
	
	
	
	
	
	
	
	
	
	
	


填报说明：1.所属品类：编织类（如草编、绳编、钩编、串珠等）；

刺绣类（如京绣、满绣、缂丝、纺织等）；

剪纸类（如剪纸、盘纸、衍纸等）；

雕塑类（如石雕、木雕、皮雕、玉雕、泥塑、面塑、香牌制作等）；

书画类（如葫芦烙画、内画、皮影皮画、工笔画、粮食画、年画、脸谱画、树皮画、拓片等）；

陶瓷类（如定瓷、邢白瓷、骨质瓷、黑陶等）；

日常用品类（如毛笔、皮具、铁艺灯笼、宫灯等）；

景泰蓝工艺类；

其他类（需具体填写类别名）；

2.是否非遗：不属于非遗填“否”；属于非遗，要填级别（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

3.产品特色简介：要求200字以内，包括材质、制作工艺、产品特点等内容；

4.产品材质：填写产品主要包含的材质；
5.作者信息：填写产品主要制作者残疾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残疾类别及等级、获奖情况等；

6.产品图片：要求图片大小5MB-10MB，分辨率300dpi以上；
7.主要销售渠道（产品二维码）：由生产主体提供；

8.残联意见：针对具体产品填写“同意”或“不同意”
